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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懸浮微粒物質災害潛勢資料 

1.1 「懸浮微粒物質災害潛勢資料公開辦法」 

有鑑於細懸浮微粒空氣污染問題漸受重視，配合空氣品質標

準之修正，環保署於 106 年 6 月 9 日修正公布之「空氣品質嚴重
惡化緊急防制辦法」中，增訂細懸浮微粒（PM2.5）空氣品質惡化

等級數值，將空氣中之細懸浮微粒（PM2.5）納入管制，並於 107年
6月 6日增訂「懸浮微粒物質災害防救業務計畫」，作為執行懸浮
微粒物質災害預防、緊急應變措施及災後復原重建等工作之依據。 

為防止災害擴大及減少災害發生，107年 12月 21日環保署發
布「懸浮微粒物質災害潛勢資料公開辦法」，使政府機關及民眾瞭

解懸浮微粒物質災害潛勢，以便事先防範及減輕危害，另於 109年
1月 15日召開「空氣污染管制規劃及災害防救相關議題研商會」，
協請各地方單位於 109 年 1 月 30 日前完成懸浮微粒公開資料提
報，並依法每兩年進行修正檢討。遂此，本局除於宜蘭縣環保局官

方網站定期提供懸浮微粒相關資料外，亦依法更新環保署網站公

開之懸浮微粒物質災害潛勢資料，供民眾參閱。 

1.2 宜蘭縣-懸浮微粒物質災害潛勢資料 

依「懸浮微粒物質災害潛勢資料公開辦法」第 4條規定，由各
級主管機關蒐集及彙整分析，建立災害潛勢資料庫公開之懸浮微

粒物質災害潛勢資料種類如下： 

一、 自然揚塵潛勢位置圖 

二、 預警與嚴重惡化之懸浮微粒物質空氣污染物濃度條件 

三、 災害防制措施 

四、 災害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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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懸浮微粒災害潛勢位置圖 

(一) 河川揚塵 

本局清查轄內歷年裸露地之範圍、圖資、排放量及地目、

地號、所有權人、用途等資料，宜蘭縣目前ㄧ般裸露地共 20
處、廢棄之砂石及預拌混凝土場裸露地 2處、使用中之砂石及
預拌混凝土場裸露地 43處、河灘裸露地 9處，共計 74處列管
裸露地，總裸露地面積 2,903.33 公頃，其中以河灘裸露地(W
類)面積最大，約佔 96 %。 

當河灘裸露地經數日烈日曝曬且風速超過每秒 5公尺時，
易發生揚塵情形，本縣揚塵事件主要位於蘭陽溪與和平溪沿

岸，當發生揚塵事件時易對周邊民眾造成影響，據此本局定期

取得航照圖計算蘭陽溪、和平溪河道與河床植生面積變化分佈

(如圖 1.2-1、圖 1.2-2)並調查易發生揚塵區域(如圖 1.2-3)，掌
握河川揚塵潛勢區域位置分布，另於 111年至和平溪增加設置
CCTV，即時監控管制揚塵情形，以利於河川揚塵事件發生時
立即通報花蓮縣，啟動兩縣聯合應變進行周邊道路洗街作業及

相關防護通報，將災害降至最低。 

為提升河川揚塵防制效益，有效減少揚塵危害，本局著手

開發建置河川揚塵預警系統，透過每月至少 1日至現地監測風
向、風速、氣溫、土壤溼度及 PM10等數據，建立宜蘭縣河川

揚塵預測模型，運用過去 3年氣象資料帶入演算而得，可達到
前 3日預測揚塵通報、前 1日揚塵預警與當日揚塵警示之目的
(如圖 1.2-4)，並先期於接獲預警通知時，以電話、電子信箱、
縣政府網站等方式通報權責單位執行揚塵抑制措施，並且發佈

給一般民眾作為示警提醒，提高自身防護，河川揚塵預警通報

機制如圖 1.2-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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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1  112年 3月蘭陽溪河道及周邊植生面積分佈圖 

 

 
圖 1.2-2  112年 3月和平溪河道及周邊植生面積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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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3 蘭陽溪與和平溪易發生揚塵之裸露地區域 

  

圖 1.2-4 河川揚塵警報預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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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5河川揚塵預警通報機制 

(二) 沙塵暴 

宜蘭縣為三面環山地形，當發生境外傳輸沙塵暴事件時，

影響範圍依本縣區域特性易涵蓋轄內全境，本縣計有 2座空氣
品質監測站分別位於宜蘭市復興國中和冬山鄉冬山國中(如圖
1.2-6)，以蘭陽溪為界，當發生沙塵暴時可即時掌握其對本縣
空氣品質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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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6 宜蘭縣空氣品質監測站位置圖 

二、 預警與嚴重惡化之懸浮微粒物質空氣污染物濃度條件 

配合 109年 9月 18日修正發布空氣品質標準，環保署自 110
年 7 月 1 日起調整懸浮微粒（PM10）AQI 空氣污染物級距，並
於 111年 3月 3日修正公告「空氣品質嚴重惡化警告發布及緊急
防制辦法」，針對各級預警與嚴重惡化之空氣污染物濃度及層次

名稱進行修正如表 1.2-1。 

「懸浮微粒物質災害」係指因事故或氣象因素使懸浮微粒物

質大量產生或大氣濃度升高，空氣品質達重度嚴重惡化（PM10 濃

度連續 3 小時達 1,250 μg /m3 或 24小時平均值達 505 μg /m3；

PM2.5濃度 24 小時平均值達 350.5 μg/m3）造成人民健康重大危

害者。為減少懸浮微粒物質物質災害之衝擊，本縣依空氣污染程

度不同，研訂相應管制或應對措施，以因應各階段空氣品質不佳

狀況；於空氣品質惡化預警階段係以達成空氣品質標準為目標，

採取本縣空氣污染防制計畫各項管制措施；而空氣品質達重度嚴

重惡化前，依「空氣品質嚴重惡化警告發布及緊急防制辦法」辦

理災害應變事宜，因宜蘭縣空氣品質良好，為有效維護轄內空氣

品質，配合法規修正公告，由本局協談廣納 33家公私場所提前
在預警階段即配合啟動執行自主減產、降載等作為，於 112年 3
月公告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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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1 空氣品質各級預警與嚴重惡化警告之空氣污染物濃度條件 

項目 
預警 嚴重惡化 單位 

初級 中級 輕度 中度 重度  

粒徑小於
等於十微
米(μm)之
懸浮微粒

(PM10) 

各級惡化警
告濃度範圍 101-254 255-354 355-424 425-504 505-604 

μg/ m3 
(微克/立
方公尺) 

24小時 
平均值 101 255 355 425 505 

小時 
平均值 - - - 

1,050 
連續 

2小時 

1,250 
連續 

3小時 

粒徑小於
等於二‧五
微米(μm)
之細懸浮
微粒

(PM2.5) 

各級惡化警
告濃度範圍 

35.5-
54.4 

54.5-
150.4 

150.5-
250.4 

250.5-
350.4 

350.5-
500.4 μg/ m3 

(微克/立
方公尺) 24小時 

平均值 35.5 54.5 150.5 250.5 350.5 

三、 災害防制措施 

(一) 河川揚塵防制： 

1. 揚塵監控與應變措施 
本局透過逐時天氣預報模擬河川揚塵之發生潛勢，並搭配

實際土壤濕度測量，作為河川揚塵預測之發布準則，藉由

CCTV 遠端監控河床樣態，以及天氣情形，降低澳花道路
管理委員會協助之監控人力，並提升監控河川揚塵以及相

關通報作業之效率。 

2. 揚塵預警系統建置 
111年度本局導入自行開發之河川揚塵空間數值預警系統，
大幅提升了預測準確性，透過提供 PM10隨時間及空間變化

趨勢，將其轉換為 AQI，通知應變單位超前佈署，當模擬判
斷隔天會發生河川揚塵，於前一日將預報圖(如圖 1.2-7 河
川揚塵警報預測圖)發佈給應變權責單位及民眾，請應變權
責單位超前佈署採取防制措施，並告知民眾注意自身防護，

而隔日將派員至河川周邊巡查如圖 1.2-8 圖 1.2-8 河川揚塵
現場數據蒐集，若當天觀測到河川揚塵發生，則立即通報權

責單位進行防制應變如圖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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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7河川揚塵警報預測圖 

  
圖 1.2-8河川揚塵現場數據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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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9河川揚塵灑水洗街防制 

3. 河川揚塵預警通報紀錄 
河川揚塵發生與氣象條件包含風速、大氣溫度、相對溼度、

風向等以及地形、季節、地表性質皆有相關，除此之外亦包

含砂粒物理性質(砂粒含水率、砂粒小於 75 μm含量、河川
砂粒質地)。經相關報告統計，當河灘裸露地經數日烈日曝
曬且風速超過每秒 5 公尺時，就極易發生揚塵情形，本局
每日執行氣象觀測，作為河川揚塵預警通報作業之觀察重

點，統計 107年至 112年 6月河川揚塵預警通報日數共 18
次如表 1.2-2。 

 
表 1.2-2 河川揚塵預警通報日數 

年度 107 108 109 110 111 112年
1-6月 合計 

河川揚塵預警通
報日數 8 1 1 2 6 0 18 

4. 持續建置優化揚塵監控 
為確實掌握河川揚塵發生情形並提升河川揚塵即時應變效

率，本局於 108 年 9 月於宜 22 線國道 5號橋下旁蘭陽溪
堤防上設立河川揚塵監視 CCTV。另為加強河川揚塵監視
情形，111 年 8 月於和平溪(台九丁省道 155.3 公里處)大濁
水橋頭增設河川揚塵監視 CCTV，以有效監控揚塵情形。 

5. 跨局處合作改善河川裸露地 
與經濟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局(以下簡稱第一河川局)輔導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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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改善河川揚塵情形，第一河川局已持續編列經費，針對

蘭陽溪、和平溪易揚塵區塊執行揚塵防制工作，如水覆蓋、

綠覆蓋等工法，並於揚塵預警通報時，執行緊急預防揚塵措

施(灑水車開口合約)作業(如表 1.2-3、表 1.2-4)。 

表 1.2-3 近年河川揚塵防制執行成果彙整(1/2) 

年度 施工河段 河川揚塵防制工法 

107 

蘭陽溪高速公路上游約 150 公
尺至下游約 850公尺 

水覆蓋工法(水覆蓋範圍
14.6公頃) 

蘭陽溪 緊急預防揚塵措施(灑水
車開口合約)作業 

和平溪 9 至 13 斷面間河段疏
濬工程兼供土石採售分離作業 疏濬面積約 28.64公頃 

108 
和平溪北岸 

3月已施作 5萬株甜根子
草育苗作業，並於 10 月
將甜根子草移植至和平
溪北岸，移植面積約 20公
頃 

和平溪 4至 9斷面間河段疏濬
工程兼供土石採售分離作業 疏濬面積約 34公頃 

109 

蘭陽溪噶瑪蘭大橋下出海口 泥沙清淤工程約 20公頃 

和平溪北岸 

4 月已施作甜根子草育苗
作業，並於 10 月將甜根
子草移植至和平溪岸，移
植面積約 6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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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4 近年河川揚塵防制執行成果彙整(2/2) 

年度 施工河段 河川揚塵防制工法 

110 

蘭陽溪 緊急預防揚塵措施(灑水車開
口合約)作業 

蘭陽溪 14 至 22 斷面間
河段疏濬工程之溪南出
入口管制站及運輸便道
工程(宜蘭縣政府) 

疏濬面積約 116.9公頃 

蘭陽溪 61~63 斷面間河
段疏濬土石採取作業工
程(宜蘭縣政府) 

疏濬面積約 50.9公頃 

蘭陽溪 30~34 斷面間河
段疏濬工程兼供土石採
售分離作業 

疏濬面積約 40公頃 

和平溪北岸 於 10月底種植灌木喬木混合
林 

和平溪 12 至 19 斷面間
河段疏濬工程兼辦土石
採售分離作業 

疏濬面積約 65公頃 

111 於蘭陽溪與和平溪進行
綠化植生作業 共種植 500株樹木 

(二) 沙塵暴防制： 

1. 當沙塵暴影響污染物濃度達懸浮微粒物質災害層級，將依
「空氣品質嚴重惡化警告發布及緊急防制辦法」第七條第

一項之規定及應變防制指揮中心作業程序，於消防局（宜蘭

縣災害應變中心）開設一級防制指揮中心，經環保局依空氣

品質變化決定指揮中心開設時機與通報各單位協助派員進

駐防制指揮中心，進行單位應變工作會報，防制指揮中心之

權責分工如表 1.2-5至表 1.2-7所示。 

2. 配合「空氣品質嚴重惡化警告發布及緊急防制辦法」修法，
本縣據以修正轄內各污染源管制措施，並由宜蘭縣政府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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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 3月公告「區域空氣品質惡化防制措施」廣納 33家
指定公私場所需依空氣品質惡化等級與指標污染物執行對

應之污染減量措施，並針對營建工地、露天燃燒、餐飲業及

機動車輛等進行管制以及進行道路洗掃等減塵措施，依法

規分為中央指定應採行措施及地方得自行參採執行之管制

如表 1.2-8至表 1.2-12。 

表 1.2-5 宜蘭縣防制指揮中心權責單位之分工任務(1/3) 

權責單位 應變任務 

總指揮官 
及召集人 

裁示執行空氣品質預警或惡化警報命令 

指揮成立本縣「防制指揮中心」或「應變小組」 

指示各應變單位執行相關應變職務 
協調鄰近之新北市及花蓮縣採取適當的區域防制措
施，要求轄下特定公私場所降載減排 

副指揮官及
副召集人 

通報各單位主管執行空氣品質不良應變任務 
籌劃召開本縣「防制指揮中心」或「應變小組」協調
會之相關事宜 
協調各成員執行相關應變措施 

應變成果須回報至副指揮官處及召集人 

針對外界詢問回應 

環保局 

協助成立防制指揮中心之各相關事宜 

聯繫防制指揮中心及應變小組之成員執行應變任務 
定期召開空氣品質不良兵推演練作業，協助各單位熟
悉任務分工 
連絡轄區內指定公私場所執行應變 

查核公私場所防制計畫執行狀況與污染源查核作業 

跨局處溝通協調執行應變作業，並提供諮詢管道 

蒐集彙整各計畫及各單位應變執行情形 

協助解決外界詢問回應 

教育處 
聯繫本府所屬各級學校及公私立幼兒園採取警示措施 

縣府邀請相關單位共同會商是否停課 

社會處 
建議轄區各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托嬰中心、身心障
礙機構及社區關懷據點避免戶外活動與體力消耗必要
外出時應配戴口罩等個人防護工具 



懸浮微粒物質災害潛勢資料 
 

13 

表 1.2-6 宜蘭縣防制指揮中心權責單位之分工任務(2/3) 

權責單位 應變任務 

衛生局 

聯繫轄內轄區醫院及衛生所採取宣導及防護措施 
衛生主管機關向所轄醫療院所發出通報，宣導醫療單

位給予就診民眾適當之健康諮詢建議 

衛生單位密切注意各醫院急診室求診及入院人次，如
服務需求急增需啟動相關應急措施以處理增加之病患 

交通處 
運用 LED跑馬燈加強宣導大眾運輸工具現有優惠措
施，降低道路速限減少車行揚塵 

加強巡查本府轄管道路並執行好發揚塵道路灑水作業 

建設處 

通報營造業公會及土木包工業公會轉知會員，並於本
府建管科 line 官方網站發布，請建築工程施工中之
工地，應立即停止會造成污染之工項(停止該工項將
危及公共安全者除外)，並定時進行工地內外及認養
道路洗灑水 

民政處 施工期間，若發布警告，請砂石業者及施工廠商停止
作業，並執行每 2小時場區內外及道路洗掃至少 1次 

工商旅遊處 
派員協同環保局督導查核工廠是否落實防制計畫 
縣內重要觀光景點、節慶活動，以跑馬燈、告示牌等
方式告知民眾空氣品質惡化現況可行之應變措施 

秘書處 

依環保局提供民眾健康防護相關資訊，並由本處通知
民眾不可外出與停止所有活動避免體力消耗 
協請縣內聯禾有線電視運用插播式字幕，向民眾宣導
相關防護資訊 

農業處 
派員協助環保局輔導農廢露天燃燒行為 
協助發布警告並提醒相關農民團體及轄下農民應注意
事項 

勞工處 協助發布警告並提醒勞工相關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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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7 宜蘭縣防制指揮中心權責單位之分工任務(3/3) 

權責單位 應變任務 

水利資源處 於本府水資處官方 FB及 LINE群組網站發布告警，
請水利工程施工中之工區定時於工地內外清掃灑水 

消防局 

執行必要之消防任務 

執行必要之救護任務 
受理大型露天燃燒廢棄物，立即派遣轄區分隊前往撲
滅，並通報環保局派員稽查 
通報本府環境保護局轄區分隊停止戶外訓練與活動 

警察局 

安全維護及執行必要之交通管制措施 

配合交通管制，除大眾運輸工具與電動車輛外，禁止
使用各類交通工具，協助執行攔檢作業，並停止紅黃
線停車裁處作業 

執行轄區巡邏，必要時須要求並避免民眾戶外活動 

鄉鎮市公所 

協助發布警告並宣導對應空氣品質惡化等級之防護措
施，緊閉門窗並禁止外出 
加強所屬清潔隊執行重點道路洗掃作業 
宣導民眾減少戶外活動 
清潔車輛協助掛置宣導標語 
勸導當地戶外旅遊或運動賽事等活動，提供民眾空污
與健康防護等相關諮詢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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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8 各惡化等級應採行之應變措施(1/2) 
空品不良

等級 
應變防制措施 

管制 
對象 

初級預警 

針對轄區內符合任一排放量規模（粒狀污染物達 10公噸/年或
硫氧化物達 10公噸/年或氮氧化物達 5公噸/年或揮發性有機物
達 5公噸/年）之前百分之 20固定污染源，執行以下事項： 
查核設備元件、防制及連續自動監測施 (CEMS)數據。 
檢視防制設備操作參數符合許可證內容。 

列管固定

污染源 

優先對各級學校、幼兒園、福利機構、護理機構周邊，加強警

告區域內各污染源查核工作，並執行重點路段洗街作業。 

敏感族群

常出沒場

所及道路 

中級預警 

針對轄區內符合任一排放量規模（粒狀污染物達 10公噸/年或
硫氧化物達 10公噸/年或氮氧化物達 5公噸/年或揮發性有機物
達 5公噸/年）之前百分之 40固定污染源，執行以下事項： 
查核設備元件、防制及連續自動監測施 (CEMS)數據。 
檢視防制設備操作參數符合許可證內容。 

列管固定

污染源 

優先針對各級學校、幼兒園、福利機構、護理機構周邊，加強

警告區域內各污染源查核工作，並執行重點路段洗街作業。 

敏感族群

常出沒場

所及道路 

查核轄區內前 30 大之大型開發或未開發營建工地、粒狀物堆
置場及裸露地。 

營建工程

與堆置場 

輕度嚴重

惡化 

限制油漆塗料等排放逸散源作業。 特定 
行業別 提高物料裝卸作業稽查頻率。 

查核公私場所及營建工地、砂石場、礦場、預拌混凝土廠及堆

置場應變防制措施執行情形。 
營建工程

與堆置場 

優先針對各級學校、幼兒園、福利機構、護理機構周邊，加強

警告區域內各污染源查核工作，並執行重點路段洗街作業。 

敏感族群

常出沒場

所及道路 

中度嚴重

惡化重度

嚴重惡化 

禁止油漆塗料等排放逸散源作業。 特定 
行業別 提高物料裝卸作業稽查頻率。 

查核公私場所及營建工地、砂石場、礦場、預拌混凝土廠及堆

置場應變防制措施執行情形。 
營建工程

與堆置場 

優先針對各級學校、幼兒園、福利機構、護理機構周邊，加強

警告區域內各污染源查核工作，並執行重點路段洗街作業。 

敏感族群

常出沒場

所及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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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9 各惡化等級應採行之應變措施(2/2) 
預警或嚴
重惡化警
告等級 

營建工地 砂石場、礦場、預拌混凝土廠及
堆置場 

初級預警 
轄內粒狀污染物排放量前 20 大之
工地每 4 小時執行工地內外及認
養道路洗掃一次。 

- 

中級預警 
轄內粒狀污染物排放量前 30 大之
工地每 4 小時執行工地內外及認
養道路洗掃一次。 

- 

輕度 
嚴重惡化 

1. 轄區內營建工地每二小時執行
營建工地內外及認養街道灑水

或洗掃至少一次，並加強各項有
效抑制粒狀物逸散之防制措施。 

2. 營建工地內限制油漆塗料等排
放逸散源作業。 

3. 減少戶外施工及維修機具使用。 

1. 每二小時執行場區內外及其認
養道路之灑水或洗掃至少一次。 

2. 執行與強化各項有效抑制粒狀
物逸散之防制措施。 

中度 
嚴重惡化 

1. 於工程安全範圍內，停止各項工
程、開挖及整地。 

2. 禁止油漆塗料等排放逸散源作
業。 

3. 轄區內營建工地每一小時執行
營建工地內外及認養街道灑水
或洗掃至少一次，並加強各項有

效抑制粒狀物逸散之防制措施。 

1. 於工程安全範圍內，停止開挖及
整地。 

2. 每一小時執行場區內外及其認
養道路灑水或洗掃至少一次。 

3. 執行與強化各項有效抑制粒狀
物逸散之防制措施。 

重度 
嚴重惡化 

1. 於工程安全範圍內，停止各項施
工作業及營建機具使用。 

2. 禁止油漆塗料等排放逸散源作
業。 

3. 轄區內營建工地每一小時執行
營建工地內外及認養街道灑水

或洗掃至少一次，並加強各項有
效抑制粒狀物逸散之防制措施。 

1. 於工程安全範圍內，停止運作。 
2. 每一小時執行場區內外及其認
養道路灑水至少一次。 

3. 執行與強化各項有效抑制粒狀
物逸散之防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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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10 各惡化等級得採行之應變措施-固定源、移動源 
等級 固定污染源 移動污染源 

初級預警 通知轄區之前 20%固定污染源進行自
主降載減排。 - 

中級預警 

1. 通知轄區之前 40%固定污染源進行
自主降載減排。 

2. 協調未使用再生能源之高耗電產業
降低用電量。 

1. 限制二行程機車及中華民國 95
年 9 月 30 日前出廠之大型柴油
車進入特定區域內，但取得自主

管理標章優級者，不在此限。 
2. 採取大眾運輸工具優惠措施。 

輕度嚴重
惡化 

1. 要求未使用再生能源之高耗電產業
配合能源管理與需量反應，降低用
電量。 

2. 管制有機溶劑儲槽清洗作業、露天
噴砂、噴塗及油漆製造等行業施作。 

3. 通知轄區內公私場所不得於 12 時
至 16 時以外時間使用燃燒固體或
液體廢棄物之非連續操作焚化爐。 

1. 禁止二行程機車及中華民國 95
年 9 月 30 日前出廠之大型柴油
車進入特定區域內，但取得自主
管理標章優級者，不在此限。 

2. 採取大眾運輸工具優惠措施。 
3. 降低道路速限減少車行揚塵。 

中度嚴重
惡化 

1. 要求未使用再生能源之高耗電產業
配合能源管理與需量反應，降低用

電量。 
2. 通知轄區內公私場所不得於 12 時
至 16 時以外時間進行鍋爐清除作
業及使用燃燒固體或液體廢棄物之

非連續操作焚化爐。 
3. 通知轄區內公私場所運作過程中會
產生揮發性有機溶劑蒸氣之行業應
停止運作。但經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許可者，不在此限。 

1. 禁止特定移動污染源進入特定
區域內。 

2. 禁止使用二行程機車。 
3. 禁止使用大型柴油車輛。但取得
各級主管機關核發之自主管理

標章優級者、中華民國 95 年 10
月 1日以後出廠作為大眾運輸使
用之車輛以及因緊急救難或警
察機關維持秩序及其他經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許可者，
不在此限。 

4. 採取大眾運輸工具優惠措施。 
5. 降低道路速限減少車行揚塵。 

重度嚴重

惡化 

1. 要求未使用再生能源之高耗電產業
配合能源管理與需量反應，降低用

電量。 
2. 通知轄區內公私場所不得於 12 時
至 16 時以外時間進行鍋爐清除作
業。 

3. 通知轄區內公私場所不得使用非連
續操作之燃燒固體或液體廢棄物之

焚化爐。 
4. 通知轄區內公私場所停止運作過程
中會產生揮發性有機溶劑蒸氣行業
及各項服務業。但經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許可者，不在此限。 

自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發布
空氣品質重度 嚴重惡 化警告後
第 2 小時起至調降空氣品質 重度 
嚴重惡化等級期間，禁止於道路上

使用或操作各類不依軌道或電力
架設，而以原動機行駛之車輛或機

具，但電動車輛、中華民國 100年
1 月日以後出廠並作為大眾運輸用
途之柴油車以及因緊急救難或警
察機關維持秩序，或其它經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許可者，不
在此限。另應配合開放黃線停車，

並暫路邊停車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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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11 各惡化等級得採行之應變措施-農業行為、河川揚塵 

等級 農業行為 河川揚塵 

初級預警 農業主管機關宣導並要求採低揚塵
方式進行收割。 

稽巡查警告區域內河川揚塵潛勢區
域。 

中級預警 農業主管機關宣導採取調整收割期
間降低揚塵措施。 

稽巡查警告區域內河川揚塵潛勢區
域。 

輕度嚴重
惡化 

農業主管機關要求採取低揚塵方式
進行收割。 

1. 稽巡查警告區域內河川揚塵潛勢
區域。 

2. 於河川揚塵潛勢區域進行灑水或
其它降低揚塵之措施。 

中度嚴重

惡化 
農業主管機關要求採低揚塵方式進

行收割。 

1. 稽巡查警告區域內河川揚塵潛勢
區域。 

2. 於河川揚塵潛勢區域增加灑水及
環境清理頻率，或採行其他降低揚
塵之措施。 

重度嚴重

惡化 農業主管機關禁止收割作業行為。 

1. 稽巡查警告區域內河川揚塵潛勢
區域。 

2. 於河川揚塵潛勢區域增加灑水及
環境清理頻率，或採行其他降低揚

塵之措施。 
3. 視水情與勤務現況，調派消防水車
於揚塵嚴重區域進行灑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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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12 各惡化等級得採行之應變措施-港區、營建工地與 
民生議題 

等級 港區 營建工地與民生議題 

初級預警 
查核港區粉粒料裝卸操

作作業應施行逸散性粒
狀污染物防制措施。 

抽查轄內粒狀物排放量前十大之營建工地是
否落實防制設施操作。 

中級預警 
查核港區粉粒料裝卸操
作作業應施行逸散性粒

狀污染物防制措施。 

1. 執行重點路段洗街作業，揚塵好發地點灑水。 
2. 抽查轄區內粒狀物排放量前二十大之營建工
地是否落實防制設施操作。 

3. 查核大型餐飲業防制設施操作情形。 
4. 稽巡查轄區內露天燃燒熱點，並針對露天燃
燒草木、垃圾或任何種類之廢棄物等加強執

行。 

輕度嚴重
惡化 

1. 查核港區粉粒料裝卸
操作作業是否施行逸

散性粒狀污染物防制
措施。 

2. 查核港區應變防制措
施執行情形。 

1. 執行重點道路洗街作業，揚塵好發地點灑水。 
2. 管制轄內營建工程暫停執行開挖、整地、道
路刨鋪作業。 

3. 管制大型餐飲業污染防制設施操作情形及確
認燒烤業及排餐館等餐飲業之污染排放。 

4. 管制未加裝防制設備之露天燒烤行為。 
5. 稽巡查轄區內露天燃燒熱點，並針對露天燃
燒草木、垃圾或任何種類之廢棄物等加強執
行。 

中度嚴重
惡化 

查核港區應變防制措施
執行情形。 

1. 執行重點道路洗街作業，揚塵好發地點灑水。 
2. 管制轄內營建工程暫停施作。 
3. 管制大型餐飲業污染防制設施操作情形及確
認燒烤業及排餐館等餐飲業之污染排放。 

4. 禁止未加裝防制設備之露天燒烤行為。 
5. 稽巡查轄區內露天燃燒熱點，並針對露天燃
燒草木、垃圾或任何種類之廢棄物等加強執

行。 

重度嚴重

惡化 
查核港區應變防制措施

執行情形。 

1. 執行重點道路洗街作業，揚塵好發地點灑水。 
2. 管制大型餐飲業污染防制設施操作情形及確
認燒烤業及排餐館等餐飲業之污染排放。 

3. 禁止所有露天燒烤行為。 
4. 稽巡查轄區內露天燃燒熱點，並針對露天燃
燒草木、垃圾或任何種類之廢棄物等加強執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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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災害紀錄 

(一) 河川揚塵： 

本縣近年河川揚塵發生日，107年 12件；108年 1件；109
年 4件；110年 2件；111年 8件；112年 1-6月 0件，總計 27
件，事件日氣象條件統計如表 1.2-13 及表 2.2-9 近年發生河
川揚塵事件日天氣統計，宜蘭測站懸浮微粒污染物濃度監測結

果如表 1.2-14。 

表 1.2-13  近年發生河川揚塵事件日天氣統計(1/2) 

日期 
當日天候條件(AM9:00~PM17:00) 

風速(m/s) 相對濕度(%) 

107/03/13 5.5 57% 
107/03/14 4 64% 
107/03/20 7.5 67% 
107/03/21 7.3 48% 
107/03/22 6.1 51% 
107/03/25 5.5 52% 
107/04/06 9.3 74% 
107/04/09 4 56% 
107/07/12 4.2 77% 
107/07/13 4.7 66% 
107/07/14 5.2 68% 
107/07/17 4.7 76% 
108/03/06 4.5 65% 
109/02/22 1.3 84% 
109/07/31 2.1 71% 
109/08/21 4.9 76% 
109/09/06 7.9 50% 
110/02/18 5.8 46% 
110/09/10 3.3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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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9 近年發生河川揚塵事件日天氣統計(2/2) 

日期 
當日天候條件(AM9:00~PM17:00) 

風速(m/s) 相對濕度(%) 

111/03/18 1.8 86% 
111/06/30 6.5 91% 
111/08/08 8.3 81% 
111/08/09 6.1 80% 
111/08/15 2.1 74% 
111/08/24 8.7 73% 
111/09/20 
(和平溪) 7.7 61% 

111/09/22 
(和平溪) 11.3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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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14  宜蘭縣揚塵事件日與宜蘭測站空品監測結果 

河川 日期 揚塵 
規模 

PM10 

最大 
小時值 

PM10 

24小時 
平均值 

PM2.5 

24小時 
平均值 

蘭陽溪 107/03/13 大規模 47 34 10 
蘭陽溪 107/03/14 大規模 42 35 12 
蘭陽溪 107/03/20 小規模 63 38 17 
蘭陽溪 107/03/21 小規模 39 23 9 
蘭陽溪 107/03/22 大規模 46 35 14 
蘭陽溪 107/03/25 大規模 80 59 18 
蘭陽溪 107/04/06 大規模 139 50 18 
蘭陽溪 107/04/09 大規模 80 53 16 
蘭陽溪 107/07/12 大規模 37 24 4 
蘭陽溪 107/07/13 大規模 32 18 3 
蘭陽溪 107/07/14 大規模 28 19 3 
蘭陽溪 107/07/17 大規模 28 20 3 
蘭陽溪 108/03/06 大規模 47 20 9 
蘭陽溪 109/02/22 大規模 42 27 16 
蘭陽溪 109/07/31 小規模 36 18 3 

蘭陽溪 109/08/21 小規模 47 20 人工檢核
為無效值 

蘭陽溪 109/09/06 大規模 59 34 15 
蘭陽溪 110/02/18 小規模 47 34 20 
蘭陽溪 110/09/10 小規模 26 12 4 
蘭陽溪 111/03/18 小規模 33 19.2 9.7 
蘭陽溪 111/06/30 小規模 28 16.8 2.9 
蘭陽溪 111/08/08 小規模 32 14.5 2.8 
蘭陽溪 111/08/09 小規模 23 13.8 3.2 
蘭陽溪 111/08/15 小規模 27 13.5 2 
蘭陽溪 111/08/24 小規模 73 29.1 5.7 
和平溪 111/09/20 小規模 58 46.6 15.3 
和平溪 111/09/22 小規模 34 26.6 4.5 
註：大規模揚塵為影響至河川堤防外；小規模揚塵為未影響至河川堤防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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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沙塵暴： 

近 10 年均無重大沙塵暴污染事件發生，統計本縣近年沙
塵暴事件日共計 3次，分別為 107年、108年及 110年各 1次，
宜蘭縣 AQI均未大於 100，參考環保署監資處資料詳細說明如
下： 

1. 107年 4月 7日沙塵個案 

(1) 影響日期自107年4月6日至4月8日，範圍以北部為主，另臺
西測站受強風挾帶河川揚塵及境外污染物疊加影響出現極
高值如表 1.2-15。 
表 1.2-15  區域測站懸浮微粒(PM10)最高小時濃度 

    日期 
地區 107/4/6 107/4/7 107/4/8 

北部 富貴角, 228 萬里, 232 大園, 122 

竹苗 湖口, 158 湖口, 147 湖口, 93 

中部 二林, 189 線西, 145 南投, 105 

雲嘉南 臺西, 707 臺西, 879 麥寮, 125 

高屏 前金, 184 楠梓, 182 楠梓, 140 

宜蘭 冬山, 146 冬山, 155 宜蘭, 93 

花東 花蓮, 94 花蓮, 110 花蓮, 104 

澎湖 134 161 98 

金門 86 217 178 

馬祖 165 273 121 
註 1：單位 μg/ m3  

註 2：金門、馬祖、澎湖僅設置單一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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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沙塵影響期間區域PM10濃度及空氣品質指標AQI換算如表 
1.2-16，空氣品質達「對敏感族群不健康」等級(AQI＞100)
之測站日數如表 1.2-17。 

表 1.2-16  區域測站懸浮微粒(PM10)最高小時濃度 
       日期 
地區 107/4/6 107/4/7 107/4/8 

北部 66 112 63 
竹苗 53 89 53 
中部 69 81 60 
雲嘉南 98 103 68 
高屏 66 92 77 
宜蘭 50 91 60 
花東 29 62 56 
馬祖 58 100 76 
金門 51 92 86 
澎湖 50 84 60 

註：區域 AQI 計算方式，是以區內一般測站中，懸浮微粒(PM10)濃度最高三站取平
均（宜蘭、花東則只取最高 2 站），當作該區之污染物濃度值，並換算為副指
標 

表 1.2-17  空氣品質達 「對敏感族群不健康」(AQI＞
100)之測站日數 

日期 107/4/6 107/4/7 107/4/8 

指標污染物 PM10 PM2.5 PM10 PM2.5 PM10 PM2.5 

北部 0 0 12 2 0 0 
竹苗 0 0 0 0 0 0 
中部 0 0 0 0 0 0 
雲嘉南 4 1 4 1 0 0 
高屏 0 0 0 0 0 1 
宜蘭 0 0 0 0 0 0 
花東 0 0 0 0 0 0 
馬祖 0 0 1 0 0 0 
金門 0 0 1 0 0 0 
澎湖 0 0 0 0 0 0 

註：AQI以該站當日 24小時懸浮微粒(PM10)及細懸浮微粒(PM2.5)濃度平均值計算 

(3) 為瞭解沙塵傳輸時序變化，故選擇臺灣西岸與東岸各6個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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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測站分別為富貴角、觀音、沙鹿、臺西、臺南、林園及
基隆、陽明、宜蘭、花蓮、臺東、恆春作為沙塵傳輸時序
追蹤如圖1.2-10、圖1.2-11。 

 
圖 1.2-10 107/04/07沙塵影響臺灣西岸懸浮微粒(PM10)濃

度時序變化 

 
圖 1.2-11 107/04/07沙塵影響臺灣東岸懸浮微粒(PM10)濃

度時序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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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8年 10月 30日沙塵暴及霾害個案 

(1) 本次境外污染屬複合型污染，污染物為懸浮微粒(PM10)及
細懸浮微粒(PM2.5)，影響日期自108年10月30日至10月31日，
影響範圍為臺灣本島及離島如表 1.2-18。 

表 1.2-18  區域測站污染物最高小時濃度 

日期 108/10/30 108/10/31 

指標 
污染物 PM10 PM2.5 PM10 PM2.5 

北部 萬里,318  富貴角, 95  萬里, 120  觀音, 36  

竹苗 新竹,234  新竹/湖
口, 71 湖口, 59  三義, 28  

中部 二林, 234  二林, 70  竹山, 116  竹山, 55  

雲嘉南 崙背, 302  臺西, 85  善化, 173  臺南,56  

高屏 左營, 253 復興/前
鎮, 81 前鎮, 247 小港, 64 

宜蘭 冬山, 126 冬山,46 冬山,68 宜蘭/冬
山, 27 

花東 花蓮,56 花蓮, 18 花蓮, 29 花蓮,11 

馬祖 218 73 121 32 

金門 208 63 113 38 

澎湖 201 70 84 35 
註：單位 μg/ m3 

(2) 沙塵影響期間區域PM10與PM2.5濃度及空氣品質指標AQI
換算如表 1.2-19，污染物換算空氣品質達「對敏感族群不
健康」等級(AQI＞100)之測站日數如表 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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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19  區域測站污染物濃度對應之 AQI換算 
日期 108/10/30 108/10/31 

指標污染物 PM10 PM2.5 PM10 PM2.5 
北部 102 133 62 75 
竹苗 75 103 37 59 
中部 77 99 61 104 
雲嘉南 89 115 79 110 
高屏 87 117 88 125 
宜蘭 23 46 20 35 
花東 18 25 7 19 
馬祖 119 135 71 69 
金門 109 124 81 87 
澎湖 96 121 59 72 

註：區域 AQI 計算方式，是以區內一般測站中，污染物濃度最高三站取平均
（宜蘭、花東則只取最高 2站），當作該區之污染物濃度值，並換算為副
指標 

表 1.2-20、空氣品質達「對敏感族群不健康」(AQI＞
100)之測站日數 

日期 108/10/30 108/10/31 
指標污染物 PM10 PM2.5 PM10 PM2.5 
北部 2 21 0 0 
竹苗 1 3 0 0 
中物 0 2 0 2 
雲嘉南 0 8 0 6 
高屏 0 8 0 14 
宜蘭 0 0 0 0 
花東 0 0 0 0 
馬祖 1 1 0 0 
金門 0 1 0 0 
澎湖 0 1 0 0 
總和 4 45 0 22 

註：AQI 以該站當日 24 小時懸浮微粒(PM10)及細懸浮微粒(PM2.5)濃度平均值
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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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為瞭解沙塵傳輸時序變化，故選擇臺灣西岸與東岸各6個濱
海測站分別為富貴角、觀音、沙鹿、臺西、臺南、林園及
基隆、陽明、宜蘭、花蓮、臺東、恆春作為沙塵傳輸時序
追蹤如圖1.2-12至圖1.2-15。 

 
圖 1.2-12 108/10/30臺灣西岸懸浮微粒(PM10)濃度時序變

化 

 
圖 1.2-13 108/10/30臺灣西岸細懸浮微粒(PM2.5)濃度時序

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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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14 108/10/30臺灣東岸懸浮微粒(PM10)濃度時序變

化 

 
圖 1.2-15 108/10/30臺灣東岸細懸浮微粒(PM2.5)濃度時序

變化 

  



懸浮微粒物質災害潛勢資料 
 

30 

3. 110年 4月 18日沙塵暴及霾害個案 

(1) 本次境外污染屬複合型污染，污染物為懸浮微粒(PM10)及
細懸浮微粒(PM2.5)，影響時間為110年4月18日，影響範圍
為北部地區、中部沿海地區及金門如表 1.2-18。 

表 1.2-21  區域測站污染物最高小時濃度 

日期 110/4/18 

指標污染物 PM10 PM2.5 

北部 萬里, 278 富貴角, 75 

竹苗 新竹, 219 新竹/湖口, 73 

中部 線西, 242 線西, 67 

雲嘉南 臺西, 165 麥寮, 55 

高屏 恆春, 167 恆春, 49 

宜蘭 宜蘭, 137 冬山, 52 

花東 臺東, 209 臺東, 58 

馬祖 242 67 

金門 266 73 

澎湖 195 72 
註：單位 μg/ m3 

(2) 沙塵影響期間區域PM10與PM2.5濃度及空氣品質指標AQI
換算如表 1.2-19，污染物換算空氣品質達「對敏感族群不
健康」等級(AQI＞100)之測站日數如表 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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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22  區域測站污染物濃度對應之 AQI換算 
日期 110/4/18 

指標污染物 PM10 PM2.5 
北部 111 103 
竹苗 102 92 
中部 99 101 
雲嘉南 92 97 
高屏 84 88 
宜蘭 73 83 
花東 85 80 
馬祖 100 83 
金門 121 133 
澎湖 106 117 

註：區域 AQI 計算方式，是以區內一般測站中，污染物濃度最高三站取平均（宜
蘭、花東則只取最高 2站），當作該區之污染物濃度值，並換算為副指標 

表 1.2-23、空氣品質達「對敏感族群不健康」(AQI＞
100)之測站日數 

日期 110/4/18 
指標污染物 PM10 PM2.5 
北部 11 0 
竹苗 0 0 
中物 1 1 
雲嘉南 0 0 
高屏 0 0 
宜蘭 0 0 
花東 0 0 
馬祖 0 0 
金門 0 1 
澎湖 0 0 
總和 12 2 

註：AQI以該站當日 24小時懸浮微粒(PM10)及細懸浮微粒(PM2.5)濃度平均值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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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為瞭解沙塵傳輸時序變化，故選擇臺灣西岸與東岸各6個濱
海測站分別為富貴角、觀音、沙鹿、臺西、臺南、林園及
基隆、陽明、宜蘭、花蓮、臺東、恆春作為沙塵傳輸時序
追蹤如圖1.2-16至圖1.2-17。 

 
圖 1.2-16 110/4/18 臺灣西岸懸浮微粒(PM10)濃度時序變

化 

 
圖 1.2-17 110/4/18 臺灣西岸細懸浮微粒(PM2.5)濃度時序

變化 


